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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538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2021-58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白药香港有限公司拟全面要约收购 

万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加快推动中国

医药健康企业走出去步伐，提升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云南白药”）的业务国际化水平，云南白药二级全资子公司云南白

药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药海南”）已在香港设立三级全资

子公司云白药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药香港”）作为云南白药提升国

际化业务水平的重要载体。本次交易将由白药香港作为要约人，对万隆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控股”或“标的公司”）除要约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士外所有股东（以下简称“独立股东”）持有的全部已发行股份发出

强制性全面现金要约（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前，云南白药持有万隆控股1,908,025,360股股份，占万隆控股

已发行总股本约29.59%。2021年9月9日，新华都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华都香港”）以0.285港元/股的价格在香港公开市场收购了

万隆控股56,000,000股股票，占万隆控股已发行股本约0.87%。根据香港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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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颁布的《公司收购、合

并及股份购回守则》之规定，云南白药与新华都香港被视为一致行动人士，

合计持有万隆控股1,964,025,360股股份，达到万隆控股已发行股本的30.46%，

须向万隆控股的独立股东持有的全部已发行股份提出强制性全面现金要约。 

为进一步强化与万隆控股的战略协同，云南白药拟以白药香港作为要约

人对万隆控股进行强制性全面要约收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关联双方共同投资”

构成关联交易，因此，本次交易中云南白药通过白药香港对万隆控股的强制

性全面要约收购与新华都香港构成共同投资行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九次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以 6 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

对（公司董事长王明辉先生在万隆控股任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公司联席

董事长陈发树先生是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董事，公司

董事陈焱辉先生是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均对此项议案回避表

决）审议通过《关于云白药香港有限公司拟全面要约收购万隆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全部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新华都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九龙新蒲崗六合街 25-27 号嘉时工厂大厦 10 楼 B1 室。 

3、企业性质：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4、注册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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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要办公地点：香港 

6、公司编号：0873985  

7、成立时间：2003 年 12 月 5 日 

8、注册资本：港元 20,500 万元  

9、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投资业务。 

10、主要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实业”）

持有新华都香港 100%的股权。 

11、实际控制人：陈发树。 

（二）历史沿革 

新华都香港前身为香港华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 5 日，

后经更名、增资、转股等一系列变更后，成为新华都香港，现股东为新华都

实业，董事为陈发树先生。 

（三）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新华都香港主要从事投资业务，新华都香港依托自身经验丰富的的专业

投资团队，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实现了公司净利润连续几年正增长的发展目

标。 

（四）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港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1,863.96 51,345.06 

负债总额 13,782.00 10,768.63 

净资产 28,081.96 40,576.43 

财务指标 2020 年度 2021 年 1-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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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6,273.52 12,350.44 

（五）关联关系说明 

陈发树先生为公司联席董事长，陈发树先生为新华都实业实际控制人，

新华都实业持有新华都香港的 100%的股权，故新华都香港为云南白药的关

联方。 

（六）信用状况说明 

新华都香港为境外机构，不适用“失信被执行人”查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交易标的为拟接受要约的独立股东所持有的标的公司不

超过 69.54%的股份。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中文名称：万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英名名称：Ban Loong Holdings Limited 

3、成立时间：1991 年 8 月 5 日 

4、注册地点：百慕大 

5、已发行股份：6,448,152,160 股 

6、主营业务：目前主要致力于成品食油、砂糖、个人护理、化妆品贸

易以及提供融资服务。通过化妆品及个护产品贸易业务的资源积累，已逐渐

将业务范围拓展至相关产品的上、中、下游，包括原材料种植、萃取物提取、

技术研发、医学及非医学用途的产品开发、生产及测试等。 

7、上市地点：香港联合交易所。 

8、上市时间：1991 年 10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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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主要股东：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根据公开信息，标的公司的主

要股东包括：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08,025,360 29.59% 

2 周泓 495,404,000 7.68% 

3 方科 349,068,000 5.41% 

10、截至 2021 年 3 月末，万隆控股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港元） 

主要指标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 

资产总额 144,260.43 96,699.84  86,864.60 73,770.27  

负债总额 59,052.52 16,626.94  10,369.13 18,110.80 

净资产 85,207.91 80,072.90 76,495.47  55,659.47 

归母净资产 85,115.59 79,980.88 76,402.98 55,613.19 

资产负债率（%） 40.93  17.19  11.94  24.55  

主要指标 
2020/2021 

年度 

2019/2020 

年度 

2018/2019 

年度 

2017/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21,671.44 116,215.36 91,008.19  76,760.71 

归母净利润 

（剔除永续债） 
1,320.72 4,957.35 4,427.18 -146.57 

每股收益（港仙/股） 0.20  0.77  0.76  -0.03  

11、万隆控股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

权利的条款。万隆控股为境外机构，不适用“失信被执行人”查询。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将由白药香港作为要约人，对万隆控股全体独立股东发出强制

性全面要约收购。强制要约的实际生效将以要约人及一致行动人所持万隆控

股股比最终超过 50%（3,224,076,080 股）作为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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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约期结束后，接纳要约的股数不足以达成上述条件，则本次强制要

约将不生效。 

2、本次交易的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前，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士共持有万隆控股 30.46%的股份，本次

交易股份数量以最终接受要约的交易对方所持股份数量为准。 

3、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 

本次要约收购的对价将以现金支付。根据香港证监会规定，要约价格须

不少于要约人或其一致行动人士在要约期内及在要约期开始前 6 个月内为受

要约公司的该类别股份支付的最高价格，本次交易对价设定为 0.285 港元/股。 

按要约价每股要约股份 0.285 港元，并以万隆控股已发行股本自对外披

露 3.5 公告之日起至要约截止日期止无任何变动为基础，假设要约获全面接

纳，本次交易对价约为 12.78 亿港元。 

4、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如前所述，本次交易对价约为 12.78 亿港元。同时，本次交易其他各项

费用合计预计约为 0.82 亿港元。综上所述，预计本次交易金额约为 13.60 亿

港元。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云南白药拟通过本次要约收购万隆控股股权，进一步强化双方的战略协

同，提升云南白药的业务国际化水平。借助万隆控股在产品贸易和销售渠道

方面的优势，双方将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业务发展机遇，预计本次投资未来

能够为云南白药实现良好的投资回报。 

2、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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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包括： 

1）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加剧市场竞争，导致整合发展未达预期的风险。

如果国内外宏观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直接对国际市场需求造成冲击，

进而影响公司产品的推出和销售。 

2）要约收购后万隆控股流通股比不足的风险。由于本次交易的强制要约

为向万隆控股全体独立股东发出，若股东接纳率较高，使得要约期结束后万

隆控股的公众股东流通盘不足 25%，不能满足香港联交所关于公众股东流通

盘要求的，则白药香港需要履行恢复流通盘的相关义务。 

对于上述风险，云南白药已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具体包括： 

1、要约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充分发挥既有的资源和渠道优势，强化双方

产业协同效应，助力万隆控股进一步拓展业务、提升绩效，积极应对经济环

境变化带来的竞争新格局。 

2、公司已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和股东情况等多方面因素，在依法合规前提

下，合理确定本次要约收购的每股价格，以尽可能降低要约收购后出现流通

股比不足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发挥公司与万隆控股既有优势，整合资源，实现共同

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需要。本次投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产经

营无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获批的 

交易额度 

年初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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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采

购 

昆明德和罐头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 
商品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400.00 168.03 

向关联人销

售 

西藏久实致和营

销有限公司 
商品 

根据市场价格，

协商确定 
35,000.00 23,874.72 

陈发树先生和新华都实业分别持有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51.8%

和 31%的股权，陈发树先生是昆明德和罐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西藏久实致和营销有限公司是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下辖的全

资子公司，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下辖的全资子公司。新华都实业持有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8.49%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

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九次会议审议

的《关于云白药香港有限公司拟全面要约收购万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部

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全体独立

董事认真审议，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2、本次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会

议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系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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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香港与云南白药对万隆控股的共同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4、根据香港证监会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的要约价格须不少于要约人或

其一致行动人士在要约期内及在要约期开始前6个月内为受要约公司的该

类别股份支付的最高价格，本次交易对价设定为0.285港元/股，定价公允。 

5、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3 日 


